历史文化旅游学院2026年招收博士研究生

“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实施办法

为吸引优秀人才到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的招生质量，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号文件）、《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黑龙江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修订）》，黑龙江大学在2026年博士生招生中继续开展“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有关规定和安排如下：
一、组织领导

1.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单位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复试工作。负责组织复试命题、考核小组专家遴选、相关人员业务培训及保密培训。

组　长：魏影

成　员：宋玉彬、王法山、綦岩、包曙光、李朋、潘晓伟、张丽梅、王乐文
2.按博士招生学科，分别成立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复试考核小组，对资格审查通过且外语考核通过（或者外语免考审核通过）的申请人进行专业和思想政治素质考核。各考核专家组由5名以上博士生导师或具有相当水平的教授组成。申请人所报考导师不得作为考核小组成员。

二、选拔原则
坚持公开公正、全面衡量、择优选拔、宁缺毋滥的选拔原则。在选拔中以考生的创新能力、科研潜力、综合素质和已获得的学术成果为依据，选拔具有创新能力和培养潜力的拔尖创新人才进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
三、招生学科及名额分配
（一）参照学校公布的《黑龙江大学2026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注册合格且具备招生资格的博士生导师均可招收“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考生。
（二）“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录取博士生占用学科本年度招生计划。

四、申请条件
（一）硕博连读考生申请条件

1.符合《黑龙江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选拔工作方案》中的申请条件。

（二）申请-考核制考生申请条件
1.符合《黑龙江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选拔工作方案》中的申请条件。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具有进一步学习、研究的志趣，且具备相应的科研基础。

3.本校一、二年级全日制在读硕士生（不含延期阶段的硕士生、定向培养硕士生），一年级在读硕士生原则上应为本硕连读或提前修读硕士生；
4.硕士研究生就读期间获得1次三等以上（含三等）学业奖学金或1次国家奖学金，原则上已完成硕士阶段课程且成绩优异。科研发展潜力或学术成果特别突出者，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批通过后，向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报备，此项规定条件可适当放宽；
5．经所申请导师同意及两名所申请学科专业领域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专家）书面推荐。
6．考生应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证书和研究生毕业证书，能够非定向全脱产在学校学习（高校教师报考类别按定向报考，按非定向对待）。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录取当年9月1日前取得硕士学位证书和研究生毕业证书；非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拟录取公示后一个月内，将人事档案转至黑龙江大学。不符合上述条件的考生将取消录取资格。我校鼓励毕业三年内的硕士生攻读“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
7．所申请博士专业须与硕士专业相同或相近。
8．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发展潜力，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申请人在申请前3年（2023年1月1日—申请日）内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与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相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1篇（北大核心或CSSCI扩展版及以上）；或公开发表与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相关的本科学报学术论文2篇；或公开发表与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相关的本科学报学术论文1篇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①参与撰写导师在省级以上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明确标注撰写3万字以上，文献整理类著作字数按70%折合、普及性著作字数按60%折合、译著类著作字数按60%折合），或者独立撰写在省级以上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10万字以上）；②参与导师作为主持人的省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1项（国家级为参加人前5名、省部级为参加人前4名，排名不包括主持人），或者主持厅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1项，或者作为主要参与者参与导师作为主持人的重要横向课题（参加人前3名，到账经费不少于5万元），或者主持一般横向课题（到账经费不少于2万元）；③作为主要贡献者获得厅级以上科研奖励1项（国家级为前6名、省部级为前4名、厅局级为前2名，不含校奖）。
申请人硕士在学期间同其导师共同发表学术论文，且为硕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由导师和申请人分署第一和第二作者的，可视同申请人为第一作者。
应届硕士毕业生就读期间获得三等学业奖学金及以上等级的奖学金1次，已完成硕士阶段课程且成绩优异；
“双一流”建设高校、高水平科研院所或国外高水平大学的毕业生可免除公开发表论文的要求；
9．经所申请导师同意及两名所申请学科专业领域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专家）书面推荐；
10．学术成果突出者，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批通过后，向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报备，考生的年龄可放宽1至2岁，对发表成果的年限也可适当放宽。
五、其他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择优录取。

2.本实施细则由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负责解释。

3.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及与国家、黑龙江省及学校相关政策规定不一致的，执行国家、黑龙江省及学校相关政策规定。

 4.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招生咨询电话：0451-86608594
